
  

股票代码：002831 股票简称：裕同科技 
公告编号：2020-136 

债券代码：128104 债券简称：裕同转债 

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及其摘要的补充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年 12 月 5日

披露了《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》及《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摘要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0-134），为切实维护广大股东及投资者的利益，并建立长效的

激励机制，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与股东、

员工利益的有机结合，促进公司长期、持续、健康发展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公司制定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及其摘要。

为便于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信息披露指引第 4

号——员工持股计划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对公告内容补充披露如下： 

序号 补充前 补充后 

1 第四章   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及确定标

准 

… … 

三、参加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 

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为该持股计

划实施之日在岗的员工，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

总人数预计不超过 750人，最终参加人数根据

实际缴款情况确定。 

… … 

第四章   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及确定标

准 

… … 

三、参加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 

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为该持股计

划实施之日在岗的员工，参加本员工持股计

划总人数预计不超过 750人，最终参加人数

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定。 

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、监事以及

高级管理人员中，王华君先生直接持有本公

司股份的比例为 11.08%，且王华君先生、吴

兰兰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王华君先生参

与本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提升公司员工参与



  

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积极性、有利于提升员工

及资本市场对公司健康发展的信心，有利于

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… … 

2 
第五章  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、股票来

源、规模及认购价格 

一、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

本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

33,000元，上限为 33,000万份份额，每份 1

元。任一持有人的认购份额起点为 1万份，认

购总额应为 1 万份的整数倍。任一持有人所持

有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票数

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%（不包括员工在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获得的股份、通

过二级市场自行购买的股份及通过股权激励

已获得的股份）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与其他人员的认购情况具体如下： 

… … 

第五章  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、股票来

源、规模及认购价格 

一、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 

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

薪酬、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

式。公司不以任何方式向持有人提供垫资、

担保、借贷等财务资助。 

本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

33,000元，上限为 33,000 万份份额，每份 1

元。任一持有人的认购份额起点为 1万份，

认购总额应为 1万份的整数倍。任一持有人

所持有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

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%（不包括员

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获得的股

份、通过二级市场自行购买的股份及通过股

权激励已获得的股份）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与其他人员的认购情况具体如

下： 

… … 

3 
第五章  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、股票来

源、规模及认购价格 

… … 

二、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规模 

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将全额认购集合

信托计划的一般信托份额。集合信托计划份额

上限为 66,000万份，每份 1元，按照 1:1的

比例设立优先信托份额和一般信托份额。 

… … 

第五章  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、股票来

源、规模及认购价格 

… … 

二、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规模 

本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将全额认购集合

信托计划的一般信托份额。集合信托计划份

额上限为 66,000 万份，每份 1 元，按照 1:1

的比例设立优先信托份额和一般信托份额，

其中优先信托份额的资金来源为银行配资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华君先生及其一致行

动人承诺为集合信托计划中优先信托份额的

本金和预期收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，为集合

信托中一般信托份额的本金承担差额补足义

务，具体履约保障条款将在相应的信托合同

中约定。 

… … 

4 
第六章   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、存续期、

变更及终止 

第六章   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、存续期、

变更及终止 



  

一、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 

1、单一信托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

价交易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在二级市场购

买的标的股票的法定锁定期为 12个月，自公

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单一信托计

划名下时起算。 

… … 

一、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 

1、单一信托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

价交易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在二级市场购

买的标的股票的法定锁定期为 12个月，自公

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单一信托计

划名下时起算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

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的相关规定，

上述锁定期限符合规定，具有合理性及合规

性。 

… … 

5 无。 
第十一章  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

理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——股份支

付》的规定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

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

益结算的股份支付，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

负债表日，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

最佳估计为基础，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

允价值，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

费用和资本公积。  

本员工持股计划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

按照实际购买当天的收盘价（公允价值）购

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票。拟受让公

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已回购的 6,689,735

股股份。假设本员工持股计划 2020年 12月

完成上述 6,689,735股标的股票过户，以公

司回购股票的平均价格 30.537元/股测算，

公司应确认总费用预计为 0元，公司回购股

票的平均价格与股票公允价值的差额将计入

资本公积。 

因本员工持股计划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

式按照实际购买当天的收盘价（公允价值）

购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票，本次员

工持股计划购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

票对公司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。 

6 无。 
第十二章   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关联关系

和一致行动关系 



  

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王华君、刘中

庆、王彬初、祝勇利、张恩芳、邓琴、唐自

伟、彭静为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，

王华君与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裁吴兰兰为夫

妻关系。前述人员与本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关

联关系， 在董事会、监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

涉及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议案时应回避表

决。  

除前述情况外，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

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

关系。  

本员工持股计划自愿放弃持有公司标的

股票的表决权，仅保留该等标的股票的分红

权、投资收益权。 

本员工持股计划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、董事、监事、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

行动关系。 

7 其他章节序号顺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


